
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審查注意事項 

總則   

貳、病歷審查原則 

一、送審之醫療費用案件，檢送相關病歷複製本之審查注意事項如下：

(100/11/1) 

 (三)病歷審查處理原則： 

2. 

(2) 中醫內科病歷應記載相關舌診及脈診，如未依規定載明者，得核扣其診察

費。另針傷療程如相關理學檢查紀錄合理，未交付內服藥者可不用載明舌診及

脈診紀錄。(107/8/1) 

 


